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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医药行发﹝2020﹞13 号

关于冷卫东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党委常委会研究，决定：

冷卫东同志任口腔医学院常务副院长；

许珊同志任口腔医学院副院长（兼），免去其常务副院

长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何明武同志药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张昌军同志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李秀楼同志第二临床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
免去冯晓敏同志护理学院副院长职务。

湖北医药学院

2020 年 6 月 30 日

湖北医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

共印 45份


	共印45份

